关于公开征集2026年市中区就业见习单位的公告

为提升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24周岁失业青年就业能力，切实做好2026年就业见习工作，根据《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枣庄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枣人社发〔2024〕68号）、《枣庄市财政局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枣庄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枣财社发〔2025〕1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将公开征集2026年市中区就业见习单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就业见习单位和岗位征集

（一）征集对象

枣庄市市中区范围内依法注册登记、管理规范、合法经营，具备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与安全卫生条件，且拥有独立财务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各级党政机关等用人单位。

（二）申报条件

1.自愿开展见习工作，并自觉遵守《山东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

2.合法经营，制度健全，规范管理，无失信和违法记录，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3.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能够持续提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或业务深度的见习岗位，或可帮助见习人员提升职业技能、增强就业能力、积累实践经验的一般性工作岗位。

4.有完善的见习管理制度、见习工作计划，配备专业的见习指导老师，安排专人负责见习工作。

5.可在见习期间对见习人员实施规范化管理，按月足额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并及时完成见习相关数据、资料的统计与报送工作。

6.符合见习工作的其他规定，并配合和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已被市中区人社部门认定为就业见习单位的，直接申报2026年新增见习岗位。

（三）见习单位认定程序：

1.单位申报。见习单位申请实行“全程网办”，申请单位通过“山东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网上服务大厅”线上提交《山东省见习单位申报表》（见附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审核评估。市中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收到申请资料后，对其经营场所、见习制度、培训条件、师资配备、劳动关系等进行考察评估，提出审核意见。符合条件的，在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中进行登记确认。

3.认定公布。市中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对经审核认定具备就业见习条件的单位，定期集中通过市中区政府网等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三、见习政策保障

（一）见习人员的见习期限一般为3至12个月，最长不超过12个月。见习生活补贴实行先垫后补的方式，见习单位原则上按月通过银行卡（或社保卡）向见习人员发放。

（二）对吸纳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对年度内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50%及以上的单位，年度内所有完成见习人员的见习补贴标准提高10个百分点(不含剩余期限见习补贴)。

留用率计算：一个自然年度内与见习人员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人数占本年度完成见习人数的比例。

完成见习人数范围：按照见习协议的规定，如期完成就业见习的人数;以及见习期虽未满，但提前被见习单位留用的人数(见习期内，因见习人员个人原因等提前结束见习的人员数不算在内)。

（三）就业见习补贴期限以见习人员实际在岗时间计算。当月见习时间不满15天，见习单位不可申报当月就业见习补贴，应当按照实际出勤天数发放基本生活费。

（四）市中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负责核验见习人员个人身份信息和各项补贴申请材料，经审核通过并按规定报财政部门后，拨付到见习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对公账户。

（五）就业见习补贴用于见习单位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为见习人员缴纳工伤保险或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对见习人员的指导管理费用，不得挪作他用。

四、咨询指引

咨询电话：0632-8076986

联 系 人：任宁

附    件：山东省见习单位申报表

市中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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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见习单位申报表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联系人姓名
	工作部门和职务
	联系电话

	
	
	

	单位简介
	                                              （100字之内）

	见习人员专业
及人数需求
	


